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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第 6 3 4 次會議記

錄草擬本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第 6 3 4 次會議

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2 .  秘書報告，並無續議事項。  

 

九龍區  

議程項目 3  

第 1 2 A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Y / K 9 / 1 2  申請修訂《紅磡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 S / K 9 / 2 6》，  

把位於九龍紅磡溫思勞街 3 7 號紅磡內地段第 2 3 8 號  

F 分段餘段及第 2 3 8 號 G 分段的申請地點  

由「住宅 (甲類 ) 4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Y / K 9 / 1 2 號 )  

3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紅磡，而這宗申請是關於靈灰

安 置 所 用 途 。 申 請 人 為 普 眾 善 舍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普 眾 公

司」 )。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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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令衡先生   

為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上 訴 委 員 會 成

員；  何立基先生   

黎庭康先生  －  其 公 司 目 前 與 普 眾 公 司 有 業 務 往

來；以及  

蔡德昇先生  －  在紅磡擁有一個單位。  

4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已要求延期考慮這宗申請 ，以

及何立基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黃令衡先生所涉利益間

接，黎庭康先生並無參與這宗申請，而蔡德昇先生的物業並非

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因此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們可留在席上。  

5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一 九年九月九日

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時間準備進一步

資料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第 二次就這宗申請要求

延期。自上次延期後，申請人已提交進一步資料， 以回應政府

部門的意見。  

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 三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由於這已

是第二次延期，而小組委員會已給予申請人合共四個月時間，

讓其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極為特殊，否則不

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[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馮 志 強 先 生 此 時 獲 邀 到 席

上。 ]  

 

 



-  5  -  

荃灣及西九龍區  

議程項目 4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K 5 / 8 0 9  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 ( 2 )」地帶的  

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 8 9 至 4 9 1 號  

香港工業中心 A 座地下 A 2 工場 (部分 )  

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5 / 8 0 9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7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龍馮志強 先生借助投影片

簡介這宗申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事宜︰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；  

( c )  政府部 門的意見 —— 政府部門的意見載於文件第 9

段。消防處處長反對這宗申請，認為申請的「商店

及服務行業」用途應計入合計商用樓面面積。若申

請獲得批准，該樓宇地面一層的合計商用樓面面積

將超過 4 6 0 平方米。有鑒於此，消防處處長從消防

安全的角度而言，不支持這宗申請。其他相關政府

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負面意見；  

( d )  在法定公布期內，城市規劃委員會並沒有收到任何

公眾意見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見—— 根據文件第 1 1 段所載的評估，規

劃署不支持這宗申請。雖然申請用途大致符合「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( 2 )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

與該區的土地用途特色互相協調，但消防處處長從

消防安全的角度而言，反對這宗申請，原因是考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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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申請用途的樓面面積，有關工業樓宇地面一層的

合計商用樓面面積會超出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

編號 2 2 D (下稱「規劃指引編號 2 2 D」 )所載列的最

大准許上限。  

8 .  一名委員查詢合計商用樓面面積的限制。就此，高級城

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龍馮志強 先生解釋載列於規劃指引編號

2 2 D 的相關規定和消防處處長的意見如下︰  

( a )  規劃指引編號 2 2 D 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

貿」地帶內的發展提供指引。訂立合計商用樓面面

積限制的目的，是要使現有工業樓宇及工業－辦公

樓宇 (下稱「工辦樓宇」 )得以靈活使用，以及興建

新樓宇以作商業及非污染工業用途時可有靈活性，

並同時處理消防安全方面的問題；  

( b )  根據規劃指引編號 2 2 D，在現有工業樓宇／工辦樓

宇的地面一層，設有噴灑系統的合計商用樓面面積

一般不得超過 4 6 0 平方米，而沒有噴灑系統的合計

商用樓面面積一般不得超過 2 3 0 平方米。不過，此

等限制不適用於附屬陳列室和快餐櫃檯等用途。消

防處表示， 4 6 0 平方米的限制應適用於有關工業樓

宇；以及  

( c )  至於申請的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，如文件第 4 和第

5 頁的列表所示，有關工業樓宇地面一層的核准總

商用樓面面積已達 4 5 9 . 2 2 5 平方米。批准有關申請

會導致合計樓面面積超出 4 6 0 平方米這准許上限。

雖然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稍微超出上限可獲考慮，但

基於消防安全問題，小組委員會不應從優考慮這宗

申請。  

商議部分  

9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。委員繼而審

閱文件第 1 2 . 1 段所載的拒絕理由，並認為該等理由恰當。有關

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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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( a )  申請的「商店及服務行業」用途不符合關於在「其

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內進行發展的城市

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2 2 D 的規定，因為計入有

關總樓面面積後，有關工業樓宇地面一層的合計商

用樓面面積會超出就設有噴灑系統的工業樓宇或工

辦樓宇所訂的 4 6 0 平方米最大准許上限；以及  

( b )  從消防安全的角度而言，這宗申請不能接受。」  

[ 主 席 多 謝 高 級 城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馮 志 強 先 生 出 席 會

議，解答委員提問。他此時離席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T M / 5 0 9  擬略為放寬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

新界荃灣沙咀道 8 至 1 4 號的地積比率限制，以作准許

的非污染工業發展 (不包括涉及使用／貯存危險品的工

業經營 )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W / 5 0 9 號 )  

1 0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荃灣。杜立基規劃顧問有限公

司 ( 下 稱 「 杜 立 基 公 司 」 ) 和 莫 特 麥 克 唐 納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

「莫特麥克唐納公司」 )是擔任申請人顧問的其中兩家公司。以

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劉竟成先生  －  為香港房屋協會 (下稱「房協」 )

的前僱員，而房協過往與杜立基

公司曾有業務往來；  

黎庭康先生   其公司與莫特麥克唐納公司有業

務往來；  

何安誠先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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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灼宜教授  －  其 配 偶 在 荃 灣 擁 有 一 個 單 位 ；  

以及  

蔡德昇先生  －  其配偶為一間公司的董事，而該

公司在荃灣擁有物業。  

1 1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要求延期考慮這宗申請，以及

劉竟成先生和伍灼宜教授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黎庭康先生

和何安誠先生沒有參與這宗申請，而蔡德昇先生 配偶的公司擁

有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們可留在

席上。  

1 2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

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時間準備進一步

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申請要

求延期。  

1 3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 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6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T W W / 1 1 6  擬在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

的新界荃灣西汀九第 3 9 9 約地段第 1 6 2 號餘段 (部分 )

和毗鄰政府土地進行屋宇發展 (地積比率為 0 . 7 5 倍 )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W W / 1 1 6 C 號 )  

1 4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

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時間準備進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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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第 四次就這宗申請

要求延期。自上一次延期後，申請人提交了進一步資料，包括

對政府部門意見的回應和經修訂的技術評估。  

1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。由於這已

是第四次延期，而小組委員會已給予申請人合共八個月時間準

備進一步資料，所以這是最後一次延期，以後 都不會批准再延

期。  

議程項目 7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T Y / 1 3 7  擬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船 廠 及 依 靠

海 運 之 工 業 用 途 」 地 帶 的 新 界 青 衣 担 杆 山 路 青

衣市地段第 1 4 號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露天存

放沙 (限於預製沙包 )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Y / 1 3 7 號 )  

1 6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申請人已撤回這宗申請。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麥仲恒先生此時獲邀到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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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區  

議程項目 8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K 1 8 / 3 3 3  擬略為放寬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 1」地帶的九龍九

龍塘窩打老道 1 4 7 號的地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

限制，以作准許的屋宇發展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8 / 3 3 3 號 )  

1 7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九龍塘，而崔德剛建築工程師

樓有限公司 (下稱「崔德剛公司」 )為擔任申請人顧問的其中一

間公司。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黎庭康先生  －  其 公 司 目 前 與 崔 德 剛 公 司 有 業 務

往來；  

潘永祥博士  －  在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位 於 九 龍 塘 的 宿

舍居住；以及  

蔡德昇先生  －  其 配 偶 為 一 間 公 司 的 董 事 ， 而 該

公司在九龍塘擁有物業。  

1 8 .  由於黎庭康先生沒有參與這宗申請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

可留在席上。由於潘永祥博士所居住的職員宿舍和蔡德昇先生

的配偶的公司所擁有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故小組委

員會同意他們可留在席上。  

1 9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用以更正打字錯誤的兩頁替代頁 (文件

英文版正文第 2 頁及附錄 I I )已在席上呈閱，供委員參考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0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麥仲恒先生借助投影片簡介這宗

申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事宜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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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[黃幸怡女士此時到席。 ]  

( b )  擬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(由三層改至四層 )，以

容許闢設一層地庫作三個停車位及附屬機房用途，

以 及把地積比率 限制由 0 . 6 倍略為放寬至 1 . 0 1 3

倍，以作准許的屋宇發展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見 ── 政府部門的意見載於文件第 8

段。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認為，

申請人並沒有展示任何因擬議增加的地積比率和建

築物高度而帶來的設計優點。此外，與九龍塘花園

洋房區現時的屋宇比較，擬議的屋宇整體上更為龐

大。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

負面意見；  

( d )  在法定公布期內，城規會共收到 1 3 份公眾意見，

支持這宗申請。主要意見載於文件第 9 段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根據文件第 1 0 段所載的評估，規

劃署不支持這宗申請。申請地點涉及先前一宗略為

放寬地積比率和建築物高度限制以作准許屋宇用途

的 獲批申 請 (編 號 A / K 1 8 / 3 2 6 ) 。規劃署 認為， 現

時這宗申請所要求放寬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與獲批

方案相同，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註釋》和《說

明 書 》 所 載 列 的 準 則 。 不 過 ， 擬 議 放 寬 地 積 比 率

6 9 %則屬過高，尤其是以九龍塘花園洋房區的情況

而言。除了涉及申請地點的先前申請外，小組委員

會／城規會從沒批准任何涉及該處的放寬地積比率

申請。先前的申請涉及放寬地積比率 1 4 %，因為政

府與土地擁有人曾就收回土地而簽訂協議，因此須

放寬地積比率以把在一九七八年因擴寬窩打老道而

收回的土地計入總樓面面積。沿窩打老道另有九幅

用地亦涉及上述的收地計劃，而且與政府有類似協

議，即所收回的土地在重建時亦會用作計算地積比

率和上蓋面積。倘若在沒有異常有力的規劃和設計

優點的情況下，便因申請人聲稱有關地點根據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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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可享有額外地積比率，並因而批

准放寬該處的地積比率，必定為窩打老道沿路的地

段和九龍塘花園洋房區內其他地段立下不良先例。

若涉及體積過大樓宇的同類申請均獲批准，又沒有

制訂妥善措施以緩解視覺影響，累積影響所及，可

能會改變九龍塘花園洋房區住宅社區的現有特色。

這宗申請並沒有明顯的規劃和設計優點，足以支持

放寬地積比率 6 9 %的建議。至於公眾意見，上述政

府部門的意見和規劃評估亦適用。  

2 1 .  一名委員就一張投影片展示的照片提出問題。高級城市

規劃師／九龍麥仲恒先生回應時澄清，該照片是申請人提供的

電腦合成照片，用以闡述這宗申請所提出的發展建議。麥先生

解 釋 ， 根 據 實 地 照 片 ， 申 請 地 點 的 搭 建 物 已 予 拆 卸 ， 現 為 空

地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2 .  一名委員指出，由於沒有規劃優點，實無充分理由支持

過度放寬地積比率。委員普遍不支持這宗申請。  

2 3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。委員繼而審

閱文件第 1 1 段所載的拒絕理由，並認為該等理由恰當。有關理

由如下：  

「 ( a )  擬議放寬的地積比率限制幅度過大，而申請人又未

能提供規劃和設計優點以支持申請；以及  

( b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1 」 地 帶 內 的 同 類

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批准此等涉及體積過大樓宇的

申請，累積影響所及，可能會對九龍塘花園洋房區

的現有特色造成不良影響。」  

[主席多謝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麥仲恒先生出席會議，解答委

員提問。他此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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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9  

其他事項  

2 4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九時二十五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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